
和田地区生态环境局于田县分局环境污染防治
和生态保护政策措施落实进展情况

于田县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

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在地委、行署、地区生态环境局坚强正确领导

下，聚焦蓝天、碧水、净土保卫战工作目标任务，深入打好污染

防治攻坚战。2025 年于田县生态环境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，

实现了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。

（一）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

一是健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制度。于田县人民政府积极研究

并制定《于田县 2025 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》，督促相关

部门加强建筑工地管理，加强露天烧烤、餐饮油烟整治、道路清

扫和除尘保洁，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及综合利用，强化工业废气治

理监督。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我县大气污染防治机制，为深入打好

于田县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切实提高空气质量，改善大气环境

提供科学依据和工作方向。

二是进一步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。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

厅《关于补充优化<自治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（2023年修订版）>

的通知》及《关于补充优化<和田地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（2023

年修订版）>的通知》要求，修订完成《于田县重污染天气应急

预案（2025 年修订版）》，由生态环境局和气象局制定了《于田

县气象局、生态环境局防灾减灾信息共享联动合作协议》、《于田

县重污染天气会商与预警信息发布流程》，将重污染天气防治工

作作为重要工作议程，每个月对空气质量进行分析，专题安排部



署，全面压实各行业部门主体责任。

三是县委、县政府严格落实《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

单》文件内容，督促各单位有效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，目前于

田县城区内 19 条道路共计 53.59 万平方米面积，已配备 3 辆机

械化清扫车，3 辆洒水车，平均每日洒水不低于 3 次；建筑工地

全面落实“八个百分之百”，加强道路铺油和其他项目工地巡查

力度，对项目工地的安全措施、洒水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巡查，确

保乡村道路扬尘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治理。

四是开展锅炉综合整治和低氮改造工作。于田县严把新建燃

煤锅炉准入关，禁止城市建成区新建 35 蒸吨/小时以下燃煤锅炉，

工业园区禁止新建 65 蒸吨/每小时以下燃煤锅炉。2025 年全面

梳理排查县域内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小锅炉和 2 蒸吨及以下生物

质锅炉，向有关企事业单位下发淘汰锅炉函件。截至目前，于田

县城区细颗粒物（PM2.5)平均浓度为 64 微克/立方米,城市空气

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23.9%。

五是全面推进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综合治理工作。于田县

严格按照自治区生态环境厅《关于自治区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

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》要求，强化分工协作，共同推动新污

染物治理工作。建立加油加气站、机动车检测检验机构等涉 VOCs

排放源清单，在企业自查基础上，组织开展对加油站、机动车检

测检验机构等设施检查抽测。截至目前对辖区内运营的 17 家加

油加气站、3 家机动车检测检验机构进行执法检查，下发行政处

罚决定书 3 件，罚没款金额 36.2202 万元。

（二）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

一是深入开展入河排污口、黑臭水体排查工作。结合于田县



实际，积极推动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，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，通

过排查，登记 2 处灌区排口，未发现黑臭水体。

二是每季度对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开展监测。截至目

前，于田县 2 处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体保持稳定，水

质达标率 100%。

三是巩固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。我县对自治区人民政府

批复的 15 处在用水源地，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周边设置界标、

交通警示牌、宣传牌和取水口标识牌等四类标志牌，二级保护区

安装隔离防护网。按照《于田县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方案》，

开展“划、立、治”工作，水源地安排专人进行 24 小时值守，

并每天一次进行巡逻检查，安装监控设施无死角全天候进行巡检，

确保水源绝对安全，半年一次开展 42 项指标水质检测，检测结

果原件存档，复印件下发至乡村两级进行公示，切实保障全县农

村用水户饮水安全。

六是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，不断指导乡镇加快农

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工作，为 2025 年实施的 3 个农村生活污水

治理项目出具审查意见，并督促加快项目实施，目前已开工 1 个。


